四川省财政厅文件
川财采〔2015〕27号


四川省财政厅关于做好政府采购

合同公告及备案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

省级各单位，各市（州）、县（市、区）财政局：

为加大政府采购信息公开力度，规范政府采购合同公告和备案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财政部《关于做好政府采购信息公开工作的通知》（财库[2015]135号）等法律法规和文件规定，现就做好政府采购合同公告及备案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合同公告及备案要求

政府采购合同作为开展采购活动获得结果的重要书面记录，应当依法进行公告和实行备案管理。

采购人（指各级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团体组织，下同）应当自政府采购合同签订（双方当事人均已签字盖章）之日起2个工作日内，在指定媒体公告；7个工作日内，将合同报同级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备案。

项目预算金额达到500万元以上的合同，在四川政府采购网发布公告的同时，将由系统自动推送至中国政府采购网进行公告。

采购人应严格按照法定的时间要求及时进行合同公告及备案；对公告及备案的合同内容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负责。

二、合同公告备案范围及内容

依法组织实施政府采购所签订的合同均应公告及备案。

合同公告内容包括：采购人名称、中标（成交）供应商名称、采购代理机构名称、项目名称、项目编号、合同编号、合同金额及中标（成交）产品清单等。合同中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以及个人隐私（未征得权利人同意）的内容不得对外公告。

三、合同公告指定媒体

四川政府采购网（www.ccgp-sichuan.gov.cn）。

四、合同公告及备案操作方式

采购人登录四川政府采购网，点击“合同公告及备案系统”，选择系统登录，使用数字CA证书或普通登录方式进入系统。在合同公告栏，新增合同公告，选择项目类别，点击确定项目或直接进入界面，录入相关内容并上传合同电子文档,发布合同公告；在合同备案栏，点击备案进入界面，上传合同原件扫描件电子文档，进行网上备案。

五、监督管理

各级财政部门应切实加强合同公告及备案工作的监督管理。采购人未依法进行合同公告及备案的，依照政府采购法及其实施条例等规定追究法律责任。

六、其他

合同公告及备案系统于2015年9月16日上线。采购人按照《四川省财政厅关于办理政府采购电子化管理交易系统数字证书的通知》要求申请办理数字CA证书或以行政区域代码和预算单位代码组成用户名进行登录。

2015年3月1日以后，本通知执行以前签订的政府采购合同，采购人必须于2015年10月31日前进行补充公告和备案。

省级各部门、各市（州）、县（市、区）财政局应及时将通知文件转发各单位并督促其做好合同公告及备案工作。

系统技术支持联系电话：028－86727173、028－86728005。

                           四川省财政厅

2015年9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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